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31號

原      告  楊朝竣  

訴訟代理人  王俊文律師

被      告  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樹儀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俊男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30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00萬元為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

司、林樹儀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林樹儀於民國111年7月間任職於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

公司（下稱：弘基公司）擔任店長一職，被告弘基公司並為

被告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義公司）之加

盟店。自113年中旬起，原告欲於新竹市購置工業用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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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合適之標的，乃開始與被告弘基公司接洽、聯繫，而被

告林樹儀持印有「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字樣並

冠以店東頭銜之名片，向原告表示伊可仲介不動產買賣並代

客斡旋，原告乃基於對被告群義公司商譽之信賴，於113年7

月11日與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林樹儀簽定斡旋金契

約，約定由被告林樹儀代為斡旋位於新竹市○○區○○段00

0地號之土地，以及新竹縣○○市○○路○段000號之建物，

斡旋期限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10日止，原告並當場交付24

0萬元斡旋金予被告林樹儀；同日，原告為購買前開建物，

復交付60萬元現金予被告林樹儀，待被告林樹儀尋得合適之

標的後充作價金之用，並簽有買賣定金收據。詎被告林樹儀

竟因於113年10月至11月間，遭身分不詳之債權人等至弘基

公司催討債務，適原告交付予被告林樹儀之上開300萬元現

金存於被告林樹儀之辦公室內尚未據其返還，被告林樹儀乃

突生侵占之意，基於清償自己債務之意思，將原告所交付，

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之300萬元交付予債權人等，遲至1

14年1月15日，經原告再三詢問系爭300萬現金之去向，被告

林樹儀方告以上情，嗣被告林樹儀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認其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

提起公訴在案。

㈡、核被告林樹儀前開所為，係故意侵占原告300萬元現金，屬

侵害財產權之行為，並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原告，構成刑法侵占罪，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

告受有300萬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返還

原告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共300萬元。被告弘基公司

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於被告弘基公司辦公室內，以店長兼負責

人之職務外觀，作出侵占並處分300萬元予債權人等之行

為，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

林樹儀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群義公司授權被告弘基公司

使用「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公開對外使用群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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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義、標章從事仲介等業務，且契約書之左上角皆標明有

群義公司之標章。復被告林樹儀以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

店長一職，於被告弘基公司店內，為被告弘基公司提供服

務，客觀上已足認為被告群義公司所選任、使用為之服勞務

而受其監督，被告群義公司對於前開被告林樹儀侵占原告款

項之侵權行為，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

任。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命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暨

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林樹儀、被告弘基公司：伊會歸還300萬元，但目前狀

況比較困難，等生活穩定後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此款項的方案

等語。

㈡、被告群義公司：

 1、原告起訴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係被告林樹儀故意侵占原

告現金300萬元云云，惟依原告提出其與被告林樹儀的通訊

軟體對話紀錄，可知300萬元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

走，並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原告主張與

其舉證不符，難認被告林樹儀有何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原告所稱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

項「故意犯刑法上侵占罪之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或甚至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害絕對權」之情事。

 2、又被告群義公司於105年11月1日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

標及服務標章授權予訴外人即加盟廠商「愛家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愛家公司）使用，而愛家公司於111年1

2月24日先行與被告弘基公司簽立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接露事

項，嗣再於112年1月4日由愛家公司將「群義房屋」之名

稱、商標及服務標章轉授權予被告即加盟廠商弘基公司。惟

無論被告群義公司或訴外人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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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加盟主與加盟者之加盟關係，人事、會計、營運各自獨

立，自負盈虧，與被告弘基公司及被告林樹儀間並無從屬關

係；被告林樹儀亦非被告群義公司或愛家公司之受僱人，被

告群義公司自毋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

任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277頁

至第27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

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

 2、原告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址位新竹縣○○市○○

路○段000號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

萬元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

賣定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

樹儀收受該筆斡旋金後，斡旋未成未將300萬元歸還原告，

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案件，以被告

林樹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

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2、原告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弘基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林樹儀為被告群義公司之受僱人，依民法第18

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賠償原告300萬

元，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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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就

其上開主張被告林樹儀侵占其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

之現金300萬元乙情，業據提出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

據及與被告林樹儀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詳本院

卷第25頁至第29頁），復據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林樹儀

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有新竹地檢署11

4年度偵字第10574號起訴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217頁至

第218頁），堪認原告主張上開情節，尚非無稽。被告雖辯

稱上開300萬元之現金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而

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云云，惟衡諸被告此節所

辯係以被告林樹儀片面之詞為據，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本

院審認，尚無從遽認為實，佐以被告林樹儀於本院115年1月

15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我會歸還300萬，但我目前

狀況比較困難，等我生活穩定，我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款項的

方案，看如何歸還此款項」等語（詳本院卷第221頁），未

就原告主張其侵占原告所交付300萬元款項此一侵權行為事

實為何爭執，則原告前開主張情事，堪認為真實。是以原告

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故意不法侵害其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所受30

0萬元之財產上損害，依首揭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予以返還，自屬有據；被告以被告林樹儀

並無故意侵權行為，或所侵害者非絕對權，毋庸對原告負損

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要無可採。

 2、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

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法人

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

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

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為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

買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

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雙方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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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於

斡旋未成後，未將收受上開300萬元之款項歸還原告而侵占

入己，並經本院認定被告林樹儀應就其前開所為對原告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

儀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加於其

之損害，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

賠償責任，於法亦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負僱用人連帶

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

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

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

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

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

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加盟經營者，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

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其

規範或監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8款定有明文。

觀諸該規定加盟業主對加盟經營者，使用其所發展之服務、

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法律關係，對加盟經營者之規範

或監督僅在上開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其受

僱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加盟業主對於該等受僱人無指揮監

督關係。

 2、經查，依被告群義公司提出其與訴外人愛家公司簽訂之群義

房屋商標使用授權契約書，及愛家公司與被告林樹儀所簽訂

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揭露事

項等件觀之（詳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4頁），可知被告弘基

公司經由被告群義公司所授權愛家公司得於台灣地區使用

「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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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加盟被告群義公司所成立之「群義房屋」不動產仲介經

紀服務事業，得對外公開使用「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及

「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被告弘基公司並應給

付愛家公司加盟權利金、品牌使用費、資訊系統使用費用、

行銷廣告費用，且應以「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

及弘基公司名義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另被告弘基公司

雖使用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之標準制式契約書，惟係以弘基

公司名義與客戶簽訂契約，並由被告弘基公司自行負責簽約

之法律責任，參以被告弘基公司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及所有

市招、網站、名片、文宣、廣告、文具、用品、不動產相關

契約文件等，明確加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經紀

業名稱及「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

任各自獨立」等文字。此外，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復就

授權營業項目、區域、營業場所、企業識別系統、教育訓

練、履約保證金、客戶申訴處理、雙方之權利及義務、競業

禁止、業務稽核等加盟事項為具體約定，均無關於被告群義

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有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具

體經營事項之權限。是被告弘基公司固屬前述不動產經紀管

理條例所定之加盟經營者，就其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

等事項受被告群義公司規範或監督，惟其規範或監督範圍，

僅在該加盟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被告群義

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並無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

權限。

 3、至原告與被告林樹儀簽訂之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其

上雖印有「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

頁），然該等契約文件係被告弘基公司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

使用之標準制式契約書，其上並載明：「加盟店與加盟總部

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語（詳本

院卷第27頁、第175頁）。是自上開契約文件觀之，已明確

表明從事仲介之經紀業者非被告群義公司，客觀上並不具被

告林樹儀係為被告群義公司執行職務之外觀，要無可能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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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誤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

至被告林樹儀使用之名片雖印有「群益房屋」之服務標章及

「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詳本院卷第23頁）；然此係依

前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第7條第5款規定，被告弘

基公司於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使用之名片及不動產相關契

約文件上，均應明確加註「群益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標

示，尚難據此即推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

之職務有關。

 4、從而，被告群義公司抗辯被告林樹儀非為其服勞務而受其指

揮監督而為其受僱人等語，堪以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群義

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負僱用人責任云云，即屬

無據。

㈢、本件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

求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

月1日起（詳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

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給付原

告300萬元，及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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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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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31號
原      告  楊朝竣  
訴訟代理人  王俊文律師
被      告  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樹儀  


被      告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男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00萬元為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林樹儀於民國111年7月間任職於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弘基公司）擔任店長一職，被告弘基公司並為被告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義公司）之加盟店。自113年中旬起，原告欲於新竹市購置工業用地，為尋覓合適之標的，乃開始與被告弘基公司接洽、聯繫，而被告林樹儀持印有「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字樣並冠以店東頭銜之名片，向原告表示伊可仲介不動產買賣並代客斡旋，原告乃基於對被告群義公司商譽之信賴，於113年7月11日與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林樹儀簽定斡旋金契約，約定由被告林樹儀代為斡旋位於新竹市○○區○○段000地號之土地，以及新竹縣○○市○○路○段000號之建物，斡旋期限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10日止，原告並當場交付240萬元斡旋金予被告林樹儀；同日，原告為購買前開建物，復交付60萬元現金予被告林樹儀，待被告林樹儀尋得合適之標的後充作價金之用，並簽有買賣定金收據。詎被告林樹儀竟因於113年10月至11月間，遭身分不詳之債權人等至弘基公司催討債務，適原告交付予被告林樹儀之上開300萬元現金存於被告林樹儀之辦公室內尚未據其返還，被告林樹儀乃突生侵占之意，基於清償自己債務之意思，將原告所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之300萬元交付予債權人等，遲至114年1月15日，經原告再三詢問系爭300萬現金之去向，被告林樹儀方告以上情，嗣被告林樹儀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認其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核被告林樹儀前開所為，係故意侵占原告300萬元現金，屬侵害財產權之行為，並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刑法侵占罪，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300萬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返還原告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共300萬元。被告弘基公司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於被告弘基公司辦公室內，以店長兼負責人之職務外觀，作出侵占並處分300萬元予債權人等之行為，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群義公司授權被告弘基公司使用「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公開對外使用群義公司之名義、標章從事仲介等業務，且契約書之左上角皆標明有群義公司之標章。復被告林樹儀以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店長一職，於被告弘基公司店內，為被告弘基公司提供服務，客觀上已足認為被告群義公司所選任、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被告群義公司對於前開被告林樹儀侵占原告款項之侵權行為，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命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林樹儀、被告弘基公司：伊會歸還300萬元，但目前狀況比較困難，等生活穩定後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此款項的方案等語。
㈡、被告群義公司：
 1、原告起訴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係被告林樹儀故意侵占原告現金300萬元云云，惟依原告提出其與被告林樹儀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300萬元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並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原告主張與其舉證不符，難認被告林樹儀有何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原告所稱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故意犯刑法上侵占罪之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或甚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害絕對權」之情事。
 2、又被告群義公司於105年11月1日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授權予訴外人即加盟廠商「愛家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家公司）使用，而愛家公司於111年12月24日先行與被告弘基公司簽立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接露事項，嗣再於112年1月4日由愛家公司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轉授權予被告即加盟廠商弘基公司。惟無論被告群義公司或訴外人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間均僅係加盟主與加盟者之加盟關係，人事、會計、營運各自獨立，自負盈虧，與被告弘基公司及被告林樹儀間並無從屬關係；被告林樹儀亦非被告群義公司或愛家公司之受僱人，被告群義公司自毋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277頁至第27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
 2、原告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址位新竹縣○○市○○路○段000號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 萬元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收受該筆斡旋金後，斡旋未成未將300萬元歸還原告，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案件，以被告林樹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2、原告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林樹儀為被告群義公司之受僱人，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就其上開主張被告林樹儀侵占其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之現金300萬元乙情，業據提出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及與被告林樹儀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9頁），復據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林樹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有新竹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起訴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217頁至第218頁），堪認原告主張上開情節，尚非無稽。被告雖辯稱上開300萬元之現金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而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云云，惟衡諸被告此節所辯係以被告林樹儀片面之詞為據，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本院審認，尚無從遽認為實，佐以被告林樹儀於本院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我會歸還300萬，但我目前狀況比較困難，等我生活穩定，我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款項的方案，看如何歸還此款項」等語（詳本院卷第221頁），未就原告主張其侵占原告所交付300萬元款項此一侵權行為事實為何爭執，則原告前開主張情事，堪認為真實。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故意不法侵害其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所受300萬元之財產上損害，依首揭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予以返還，自屬有據；被告以被告林樹儀並無故意侵權行為，或所侵害者非絕對權，毋庸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要無可採。
 2、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為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雙方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於斡旋未成後，未將收受上開300萬元之款項歸還原告而侵占入己，並經本院認定被告林樹儀應就其前開所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儀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加於其之損害，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亦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加盟經營者，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8款定有明文。觀諸該規定加盟業主對加盟經營者，使用其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法律關係，對加盟經營者之規範或監督僅在上開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其受僱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加盟業主對於該等受僱人無指揮監督關係。
 2、經查，依被告群義公司提出其與訴外人愛家公司簽訂之群義房屋商標使用授權契約書，及愛家公司與被告林樹儀所簽訂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揭露事項等件觀之（詳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4頁），可知被告弘基公司經由被告群義公司所授權愛家公司得於台灣地區使用「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加盟被告群義公司所成立之「群義房屋」不動產仲介經紀服務事業，得對外公開使用「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及「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被告弘基公司並應給付愛家公司加盟權利金、品牌使用費、資訊系統使用費用、行銷廣告費用，且應以「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及弘基公司名義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另被告弘基公司雖使用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之標準制式契約書，惟係以弘基公司名義與客戶簽訂契約，並由被告弘基公司自行負責簽約之法律責任，參以被告弘基公司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及所有市招、網站、名片、文宣、廣告、文具、用品、不動產相關契約文件等，明確加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經紀業名稱及「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文字。此外，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復就授權營業項目、區域、營業場所、企業識別系統、教育訓練、履約保證金、客戶申訴處理、雙方之權利及義務、競業禁止、業務稽核等加盟事項為具體約定，均無關於被告群義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有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具體經營事項之權限。是被告弘基公司固屬前述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所定之加盟經營者，就其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事項受被告群義公司規範或監督，惟其規範或監督範圍，僅在該加盟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被告群義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並無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權限。
 3、至原告與被告林樹儀簽訂之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其上雖印有「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然該等契約文件係被告弘基公司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使用之標準制式契約書，其上並載明：「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75頁）。是自上開契約文件觀之，已明確表明從事仲介之經紀業者非被告群義公司，客觀上並不具被告林樹儀係為被告群義公司執行職務之外觀，要無可能使原告誤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至被告林樹儀使用之名片雖印有「群益房屋」之服務標章及「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詳本院卷第23頁）；然此係依前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第7條第5款規定，被告弘基公司於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使用之名片及不動產相關契約文件上，均應明確加註「群益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標示，尚難據此即推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
 4、從而，被告群義公司抗辯被告林樹儀非為其服勞務而受其指揮監督而為其受僱人等語，堪以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群義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負僱用人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㈢、本件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1日起（詳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31號

原      告  楊朝竣  

訴訟代理人  王俊文律師

被      告  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樹儀  



被      告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男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30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00萬元為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林樹儀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林樹儀於民國111年7月間任職於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

    公司（下稱：弘基公司）擔任店長一職，被告弘基公司並為

    被告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義公司）之加

    盟店。自113年中旬起，原告欲於新竹市購置工業用地，為

    尋覓合適之標的，乃開始與被告弘基公司接洽、聯繫，而被

    告林樹儀持印有「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字樣並

    冠以店東頭銜之名片，向原告表示伊可仲介不動產買賣並代

    客斡旋，原告乃基於對被告群義公司商譽之信賴，於113年7

    月11日與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林樹儀簽定斡旋金契

    約，約定由被告林樹儀代為斡旋位於新竹市○○區○○段000地

    號之土地，以及新竹縣○○市○○路○段000號之建物，斡旋期限

    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10日止，原告並當場交付240萬元斡

    旋金予被告林樹儀；同日，原告為購買前開建物，復交付60

    萬元現金予被告林樹儀，待被告林樹儀尋得合適之標的後充

    作價金之用，並簽有買賣定金收據。詎被告林樹儀竟因於11

    3年10月至11月間，遭身分不詳之債權人等至弘基公司催討

    債務，適原告交付予被告林樹儀之上開300萬元現金存於被

    告林樹儀之辦公室內尚未據其返還，被告林樹儀乃突生侵占

    之意，基於清償自己債務之意思，將原告所交付，用以斡旋

    、充作買賣價金之300萬元交付予債權人等，遲至114年1月1

    5日，經原告再三詢問系爭300萬現金之去向，被告林樹儀方

    告以上情，嗣被告林樹儀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

    竹地檢署）檢察官認其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

    案。

㈡、核被告林樹儀前開所為，係故意侵占原告300萬元現金，屬侵

    害財產權之行為，並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原告，構成刑法侵占罪，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

    受有300萬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返還原

    告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共300萬元。被告弘基公司就

    被告林樹儀上開於被告弘基公司辦公室內，以店長兼負責人

    之職務外觀，作出侵占並處分300萬元予債權人等之行為，

    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林樹

    儀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群義公司授權被告弘基公司使用

    「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公開對外使用群義公司之名

    義、標章從事仲介等業務，且契約書之左上角皆標明有群義

    公司之標章。復被告林樹儀以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店長

    一職，於被告弘基公司店內，為被告弘基公司提供服務，客

    觀上已足認為被告群義公司所選任、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

    監督，被告群義公司對於前開被告林樹儀侵占原告款項之侵

    權行為，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爰

    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命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暨其遲延

    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林樹儀、被告弘基公司：伊會歸還300萬元，但目前狀況

    比較困難，等生活穩定後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此款項的方案等

    語。

㈡、被告群義公司：

 1、原告起訴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係被告林樹儀故意侵占原

    告現金300萬元云云，惟依原告提出其與被告林樹儀的通訊

    軟體對話紀錄，可知300萬元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

    走，並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原告主張與

    其舉證不符，難認被告林樹儀有何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原告所稱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

    項「故意犯刑法上侵占罪之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或甚至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害絕對權」之情事。

 2、又被告群義公司於105年11月1日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

    標及服務標章授權予訴外人即加盟廠商「愛家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愛家公司）使用，而愛家公司於111年1

    2月24日先行與被告弘基公司簽立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接露事

    項，嗣再於112年1月4日由愛家公司將「群義房屋」之名稱

    、商標及服務標章轉授權予被告即加盟廠商弘基公司。惟無

    論被告群義公司或訴外人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間均僅

    係加盟主與加盟者之加盟關係，人事、會計、營運各自獨立

    ，自負盈虧，與被告弘基公司及被告林樹儀間並無從屬關係

    ；被告林樹儀亦非被告群義公司或愛家公司之受僱人，被告

    群義公司自毋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277頁

    至第27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

    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

 2、原告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址位新竹縣○○市○○路○

    段000號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 萬元

    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

    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

    收受該筆斡旋金後，斡旋未成未將300萬元歸還原告，經新

    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案件，以被告林樹

    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

    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2、原告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弘基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林樹儀為被告群義公司之受僱人，依民法第18

    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

    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就

    其上開主張被告林樹儀侵占其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

    之現金300萬元乙情，業據提出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

    據及與被告林樹儀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詳本院

    卷第25頁至第29頁），復據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林樹儀

    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有新竹地檢署11

    4年度偵字第10574號起訴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217頁至

    第218頁），堪認原告主張上開情節，尚非無稽。被告雖辯

    稱上開300萬元之現金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而

    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云云，惟衡諸被告此節所

    辯係以被告林樹儀片面之詞為據，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本

    院審認，尚無從遽認為實，佐以被告林樹儀於本院115年1月

    15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我會歸還300萬，但我目前

    狀況比較困難，等我生活穩定，我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款項的

    方案，看如何歸還此款項」等語（詳本院卷第221頁），未

    就原告主張其侵占原告所交付300萬元款項此一侵權行為事

    實為何爭執，則原告前開主張情事，堪認為真實。是以原告

    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故意不法侵害其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所受30

    0萬元之財產上損害，依首揭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予以返還，自屬有據；被告以被告林樹儀

    並無故意侵權行為，或所侵害者非絕對權，毋庸對原告負損

    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要無可採。

 2、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

    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法人

    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

    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

    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為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建

    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

    元予被告林樹儀，雙方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收據

    ，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於斡旋

    未成後，未將收受上開300萬元之款項歸還原告而侵占入己

    ，並經本院認定被告林樹儀應就其前開所為對原告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儀即

    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加於其之損

    害，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賠償

    責任，於法亦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

    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

    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

    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

    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

    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

    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加盟經營者，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

    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其

    規範或監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8款定有明文。

    觀諸該規定加盟業主對加盟經營者，使用其所發展之服務、

    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法律關係，對加盟經營者之規範

    或監督僅在上開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其受

    僱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加盟業主對於該等受僱人無指揮監

    督關係。

 2、經查，依被告群義公司提出其與訴外人愛家公司簽訂之群義

    房屋商標使用授權契約書，及愛家公司與被告林樹儀所簽訂

    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揭露事

    項等件觀之（詳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4頁），可知被告弘基

    公司經由被告群義公司所授權愛家公司得於台灣地區使用「

    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

    ，加盟被告群義公司所成立之「群義房屋」不動產仲介經紀

    服務事業，得對外公開使用「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及「群

    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被告弘基公司並應給付愛

    家公司加盟權利金、品牌使用費、資訊系統使用費用、行銷

    廣告費用，且應以「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及弘

    基公司名義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另被告弘基公司雖使

    用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之標準制式契約書，惟係以弘基公司

    名義與客戶簽訂契約，並由被告弘基公司自行負責簽約之法

    律責任，參以被告弘基公司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及所有市招

    、網站、名片、文宣、廣告、文具、用品、不動產相關契約

    文件等，明確加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經紀業名

    稱及「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

    自獨立」等文字。此外，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復就授權

    營業項目、區域、營業場所、企業識別系統、教育訓練、履

    約保證金、客戶申訴處理、雙方之權利及義務、競業禁止、

    業務稽核等加盟事項為具體約定，均無關於被告群義公司對

    被告弘基公司有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具體經營

    事項之權限。是被告弘基公司固屬前述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

    所定之加盟經營者，就其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事項

    受被告群義公司規範或監督，惟其規範或監督範圍，僅在該

    加盟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被告群義公司對

    被告弘基公司並無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權限。

 3、至原告與被告林樹儀簽訂之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其

    上雖印有「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

    頁），然該等契約文件係被告弘基公司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

    使用之標準制式契約書，其上並載明：「加盟店與加盟總部

    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語（詳本院

    卷第27頁、第175頁）。是自上開契約文件觀之，已明確表

    明從事仲介之經紀業者非被告群義公司，客觀上並不具被告

    林樹儀係為被告群義公司執行職務之外觀，要無可能使原告

    誤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至

    被告林樹儀使用之名片雖印有「群益房屋」之服務標章及「

    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詳本院卷第23頁）；然此係依前

    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第7條第5款規定，被告弘基

    公司於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使用之名片及不動產相關契約

    文件上，均應明確加註「群益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標示

    ，尚難據此即推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

    職務有關。

 4、從而，被告群義公司抗辯被告林樹儀非為其服勞務而受其指

    揮監督而為其受僱人等語，堪以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群義

    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負僱用人責任云云，即屬

    無據。

㈢、本件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

    求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

    月1日起（詳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給付原

    告300萬元，及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

    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31號

原      告  楊朝竣  

訴訟代理人  王俊文律師

被      告  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樹儀  



被      告  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男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00萬元為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林樹儀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被告林樹儀於民國111年7月間任職於被告弘基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弘基公司）擔任店長一職，被告弘基公司並為被告群義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義公司）之加盟店。自113年中旬起，原告欲於新竹市購置工業用地，為尋覓合適之標的，乃開始與被告弘基公司接洽、聯繫，而被告林樹儀持印有「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字樣並冠以店東頭銜之名片，向原告表示伊可仲介不動產買賣並代客斡旋，原告乃基於對被告群義公司商譽之信賴，於113年7月11日與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林樹儀簽定斡旋金契約，約定由被告林樹儀代為斡旋位於新竹市○○區○○段000地號之土地，以及新竹縣○○市○○路○段000號之建物，斡旋期限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10日止，原告並當場交付240萬元斡旋金予被告林樹儀；同日，原告為購買前開建物，復交付60萬元現金予被告林樹儀，待被告林樹儀尋得合適之標的後充作價金之用，並簽有買賣定金收據。詎被告林樹儀竟因於113年10月至11月間，遭身分不詳之債權人等至弘基公司催討債務，適原告交付予被告林樹儀之上開300萬元現金存於被告林樹儀之辦公室內尚未據其返還，被告林樹儀乃突生侵占之意，基於清償自己債務之意思，將原告所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之300萬元交付予債權人等，遲至114年1月15日，經原告再三詢問系爭300萬現金之去向，被告林樹儀方告以上情，嗣被告林樹儀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認其涉犯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核被告林樹儀前開所為，係故意侵占原告300萬元現金，屬侵害財產權之行為，並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刑法侵占罪，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原告受有300萬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返還原告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共300萬元。被告弘基公司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於被告弘基公司辦公室內，以店長兼負責人之職務外觀，作出侵占並處分300萬元予債權人等之行為，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群義公司授權被告弘基公司使用「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公開對外使用群義公司之名義、標章從事仲介等業務，且契約書之左上角皆標明有群義公司之標章。復被告林樹儀以群義公司竹北高鐵加盟店店長一職，於被告弘基公司店內，為被告弘基公司提供服務，客觀上已足認為被告群義公司所選任、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被告群義公司對於前開被告林樹儀侵占原告款項之侵權行為，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命被告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林樹儀、被告弘基公司：伊會歸還300萬元，但目前狀況比較困難，等生活穩定後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此款項的方案等語。

㈡、被告群義公司：

 1、原告起訴主張之侵權行為原因事實係被告林樹儀故意侵占原告現金300萬元云云，惟依原告提出其與被告林樹儀的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300萬元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並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原告主張與其舉證不符，難認被告林樹儀有何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原告所稱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故意犯刑法上侵占罪之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或甚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害絕對權」之情事。

 2、又被告群義公司於105年11月1日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授權予訴外人即加盟廠商「愛家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家公司）使用，而愛家公司於111年12月24日先行與被告弘基公司簽立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接露事項，嗣再於112年1月4日由愛家公司將「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及服務標章轉授權予被告即加盟廠商弘基公司。惟無論被告群義公司或訴外人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間均僅係加盟主與加盟者之加盟關係，人事、會計、營運各自獨立，自負盈虧，與被告弘基公司及被告林樹儀間並無從屬關係；被告林樹儀亦非被告群義公司或愛家公司之受僱人，被告群義公司自毋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277頁至第27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

 2、原告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址位新竹縣○○市○○路○段000號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 萬元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收受該筆斡旋金後，斡旋未成未將300萬元歸還原告，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案件，以被告林樹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2、原告依據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林樹儀為被告群義公司之受僱人，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賠償300萬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賠償原告3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就其上開主張被告林樹儀侵占其交付用以斡旋、充作買賣價金之現金300萬元乙情，業據提出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及與被告林樹儀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9頁），復據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林樹儀涉嫌業務侵占罪嫌，向本院提起公訴在案，有新竹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10574號起訴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217頁至第218頁），堪認原告主張上開情節，尚非無稽。被告雖辯稱上開300萬元之現金係遭到被告林樹儀之債權人拿走，而非基於被告林樹儀故意交付之行為云云，惟衡諸被告此節所辯係以被告林樹儀片面之詞為據，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本院審認，尚無從遽認為實，佐以被告林樹儀於本院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我會歸還300萬，但我目前狀況比較困難，等我生活穩定，我會給原告一個歸還款項的方案，看如何歸還此款項」等語（詳本院卷第221頁），未就原告主張其侵占原告所交付300萬元款項此一侵權行為事實為何爭執，則原告前開主張情事，堪認為真實。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儀上開故意不法侵害其財產權之侵權行為所受300萬元之財產上損害，依首揭規定，請求被告林樹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予以返還，自屬有據；被告以被告林樹儀並無故意侵權行為，或所侵害者非絕對權，毋庸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要無可採。

 2、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林樹儀於113年7月時擔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為委託被告弘基公司代為議價購買建物及土地，於113年7月11日交付斡旋金240萬元及定金60萬元予被告林樹儀，雙方並簽立斡旋金契約書及買賣定金收據，載明113年9月10日為斡旋有效期間，詎被告林樹儀於斡旋未成後，未將收受上開300萬元之款項歸還原告而侵占入己，並經本院認定被告林樹儀應就其前開所為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是以原告就被告林樹儀即被告弘基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加於其之損害，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與被告林樹儀負連帶賠償責任，於法亦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群義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加盟經營者，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8款定有明文。觀諸該規定加盟業主對加盟經營者，使用其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法律關係，對加盟經營者之規範或監督僅在上開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其受僱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加盟業主對於該等受僱人無指揮監督關係。

 2、經查，依被告群義公司提出其與訴外人愛家公司簽訂之群義房屋商標使用授權契約書，及愛家公司與被告林樹儀所簽訂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群義房屋加盟資訊揭露事項等件觀之（詳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74頁），可知被告弘基公司經由被告群義公司所授權愛家公司得於台灣地區使用「群義房屋」之名稱、商標與服務標章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加盟被告群義公司所成立之「群義房屋」不動產仲介經紀服務事業，得對外公開使用「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及「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被告弘基公司並應給付愛家公司加盟權利金、品牌使用費、資訊系統使用費用、行銷廣告費用，且應以「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及弘基公司名義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另被告弘基公司雖使用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之標準制式契約書，惟係以弘基公司名義與客戶簽訂契約，並由被告弘基公司自行負責簽約之法律責任，參以被告弘基公司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及所有市招、網站、名片、文宣、廣告、文具、用品、不動產相關契約文件等，明確加註「群義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經紀業名稱及「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文字。此外，愛家公司與被告弘基公司復就授權營業項目、區域、營業場所、企業識別系統、教育訓練、履約保證金、客戶申訴處理、雙方之權利及義務、競業禁止、業務稽核等加盟事項為具體約定，均無關於被告群義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有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具體經營事項之權限。是被告弘基公司固屬前述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所定之加盟經營者，就其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事項受被告群義公司規範或監督，惟其規範或監督範圍，僅在該加盟契約範圍內，且其對象為加盟經營者，被告群義公司對被告弘基公司並無個案締約管理、選任及監督員工等權限。

 3、至原告與被告林樹儀簽訂之斡旋金契約書、買賣定金收據其上雖印有「群義房屋」之服務標章（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然該等契約文件係被告弘基公司向被告群義公司申購使用之標準制式契約書，其上並載明：「加盟店與加盟總部為不同之法人，財務與法律責任各自獨立……」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75頁）。是自上開契約文件觀之，已明確表明從事仲介之經紀業者非被告群義公司，客觀上並不具被告林樹儀係為被告群義公司執行職務之外觀，要無可能使原告誤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至被告林樹儀使用之名片雖印有「群益房屋」之服務標章及「竹北高鐵加盟店」之名稱（詳本院卷第23頁）；然此係依前開群義房屋共創品牌合作契約書第7條第5款規定，被告弘基公司於執行不動產經紀業務所使用之名片及不動產相關契約文件上，均應明確加註「群益房屋竹北高鐵加盟店」之標示，尚難據此即推認被告林樹儀所為係與執行被告群義公司之職務有關。

 4、從而，被告群義公司抗辯被告林樹儀非為其服勞務而受其指揮監督而為其受僱人等語，堪以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群義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負僱用人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㈢、本件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1日起（詳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弘基公司、林樹儀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4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